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會議  
討論文件  

 

《 20 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意見的回應  

 

目的  

 本文件說明政府當局對下列在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 2 00 7 年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草案》 ( “條例草案 ” )委員會會議
上提出的問題的回應：  

( a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積金局 ” )應否獲明確賦權向原訟
法庭申請法庭命令，強制被裁定有罪或無罪的僱主糾正不安

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及不繳付供款的情況，並在有關的僱主

沒有遵從法庭命令時對其展開 “藐視法庭 ”的法律程序；以及  

( b )  一家有限公司的董事及／或股東應否承擔個人法律責任，清
繳有關公司所拖欠的任何未償還強積金強制性供款。  

政府當局的回應  

( I )  原訟法庭發出法庭命令  

2 .  我們希望議員留意，政府當局的現行立法建議，即草案第 43 BA
條以及就該條的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該擬議修正案的詳情已
於法案委員會在上次會議討論的立法會文件編號 C B(1 )1 0 27 / 07 - 08 (0 2 )
第 1 0 段中闡釋 )，會加強積金局就僱主沒有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劃及
沒有繳付強積金強制性供款而採取的執法行動，以及提升對有關罪行

的阻嚇作用。首先，積金局會獲賦權向處理有關案件的裁判法院提出

申請，要求法院作出命令規定僱主安排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及／

或繳付任何拖欠的強制性供款或供款附加費 (據情況而定 )。再者，僱
主如不遵從法庭命令，即屬違法，可被處罰最高罰款 35 0 ,0 00 元及監
禁三年，以及就該罪行持續的每一日處以每日罰款 500 元。這項建議
能確切訂明有關的僱主須承擔不遵從法庭命令的刑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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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相比之下，建議積金局向原訟法庭申請作出內容與上文第 2 段所
述相同的命令，在程序方面會更為費時，及對不安排僱員登記參加計

劃及不繳付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的阻嚇作用可能較小。在一般情況下，

原訟法庭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開始聆訊有關作出法庭命令的申請，而

由於這會是原訟法庭首次處理有關的案件，即使裁判法院先前已研究

案件的有關細節，原訟法庭也有可能認為需要研究這些細節。此外，

如有不遵從法庭命令的情況，原訟法庭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安排考

慮就“藐視法庭”而提出的檢控。  

4 .  此外，一如法案委員會在上次會議所討論，違反或不遵從法庭命

令 會 否構 成“ 藐視 法 庭” ，會 由法 官 在考 慮過 有關 案 件的 情況 後決

定。相反，政府當局的建議會確切訂明有關的僱主須承擔不遵從法庭

命令的刑事法律責任。  

( I I )  董事及／或股東在清繳拖欠的強積金供款方面的法律責任  

5 .  在上一次會議中，有些議員認為應參考《版權條例》 (第 5 28 章 )
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第 593 章 )就若干罪行而向公司董事施加
法律責任的相應條文。  

6 .  律政司指出，上述兩條條例並沒有使公司董事及／或股東承擔民

事法律責任，清繳有關公司所拖欠的任何款項。然而，董事或獲董事

直接授權負責公司內部管理的人士則須承擔在該兩條條例指定情況下

的刑事法律責任。實際上，有關安排跟《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

情 況 類同 ，即 董事 或 參與 管理 公司 的 有關 人士 須承 擔 有關 公司 違反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刑事法律責任。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八年三月  

 


